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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9 月 7 日

  特派陳皎眉為 101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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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9 月 7 日

  任命林惠美為監察院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 
  任命陳宏仁、林大青、黃國瑞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9 月 1 3 日

  特任馮明珠為國立故宮博物院院長。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9 月 1 3 日

  任命陳小紅為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9 月 1 3 日

  任命陳錦雲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連尤菁

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簡任第十職等室主任，徐惠珠為財政部國有財產

局簡任第十職等秘書，邊子樹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簡任第十二職等副

局長，莊水吉為財政部臺中關稅局簡任第十二職等關務監局長。 
  任命周志信、李伯章為法務部廉政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王

文清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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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江景祥為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李建國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簡任第十一職等總

臺長，錢元琳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練所簡任第十一職等所

長。 
  派劉雲生為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南部工程處簡派第十職等主任

工程司，彭家德為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南部工程處簡派第十一職等

處長，黃奇偉為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南部工程處簡派第十職等副處

長。 
  任命黃志韜為文化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禚洪濤、田又安

為文化部影視及流行音樂產業局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局長，潘舜昀為文

化部影視及流行音樂產業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黃秀、曾金滿為文

化部影視及流行音樂產業局簡任第十職等權理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朱文清為文化部影視及流行音樂產業局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許德明

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文化部影視及流行音樂產業局簡任第十一職等主

任秘書，李永和為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簡任第十一職等團長，方芷絮為

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簡任第十三職等主任，陳為賢、彭宏志為國立傳統

藝術中心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王蘭生、陳兆虎為國立傳統藝術中心

簡任第十二職等副主任，劉筱芬為國立傳統藝術中心簡任第十職等權

理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蔡怡怡、歐陽秋華為國立中正紀念堂管理處

簡任第十職等組長，蔡湘為國立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簡任第十二職

等主任，陳泰松為國立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簡任第十一職等副主任

，林秀娟、賀豫惠、江瑞燐為國立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簡任第十職

等組長，程天立、林美臣為國立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簡任第十職等

分館長，陳雲安、高介任、蔡志忍為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館簡任第

十職等組長，簡明雄為國立臺灣史前文化博物館簡任第十職等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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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任命洪瑮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瑩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李育華、林佳芸、盧淑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秉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昱達、柯茹瓊、蔡坤祐、李立文、黃文堂、李欣臻、余正

煌、黃盈達、鄭曉琳、林媺珊、邱于庭、黃國虹、李威成、周志遠、

梁翔欣、鄭雅蓉、湯淑嵐、陳律甫、謝丞凱、林佩君、洪辰榕、董育

穎、黃君華、朱巧湘、林家彰、史伯芳、周逸萍、林聖芬、楊植纓、

蕭澤嵐、石仁翔、吳健綺、李宜真、洪立彤、許巍瀚、鄭憲徽、陳昱

德、黃淑芬、關丞博、陳韻璞、郭文傑、蔡依娥、于紹偉、楊道昀、

陳關菱、盧郁伶、黃意鈞、吳品萱、田大業、劉晊華、蔡承哲、鄧宸

昕、陳佳韋、曾意晴、徐巳烜、索德偉、王嘉徹、蘇靚宜、林雅婷、

林朝清、林佳儀、杜晉婷、張峻豪、馮舒棋、吳中漢、陳韻如、宋文

卿、蔡世彥、陳文維、徐于喬、錢霈淳、李沛珊、李惠雯、李宗穎、

何政君、陳亦瑱、廖瑋晟、何秉璋、邱勤惠、方浩宇、吳漢禹、沈千

婷、陳信宏、朱春榮、詹蕙如、吳昌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林宜良、楊承桓、張育仁、周芝宇、鄭婷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碧蓮、吳春香、王華靖、張耀輝、鄭訪成、蔡孟珊、鍾建

輝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柯美華、簡基宏、葉銘鏞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9 月 1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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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命蔡夜橖、蔡佳瑜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行政院院長 陳  

﹏﹏﹏﹏﹏﹏﹏﹏﹏﹏﹏﹏ 
國家安全局令  

﹏﹏﹏﹏﹏﹏﹏﹏﹏﹏﹏﹏ 
國家安全局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年 8 月 7 日 
發文字號：（101）勤維字第 0009235 號 
訂定「特種勤務條例施行細則」。 
附「特種勤務條例施行細則」。 

局 長 蔡得勝 

特種勤務條例施行細則 
中華民國 101 年 8 月 7 日國家安全局（101）勤維字第 0009235 號令發布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特種勤務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十八條

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條例第三條第一款所稱特種勤務相關編組機關

（構）、單位，係指本條例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之特種勤

務專責單位及於特種勤務生效時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納入主管機關統合指揮之各機關（構）、單位與依第七

條第三項規定配合特種勤務執行之其他各級政府機關

（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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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本條例第三條第二款所稱特種勤務專責單位所屬，負

責策劃及執行特種勤務相關工作之人員，指各特種勤務專

責單位編制內，經本條例第十五條主管機關安全查核通過

、專業訓練完成、鑑測及格與認證後，依特勤中心任務派

遣命令，專責從事特種勤務之人員。 
第 四 條  本條例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總統包含代行總統

職權之人。 
本條例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其他經總統核定之人

員以下列人員為限： 
一、代表總統於特定期間執行特定任務之特使。 
二、蒞中華民國訪問之外籍重要人士。 
三、其他與國家重大利益有關之人士。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人員由特勤中心應權責單位函

請，呈報總統核定之。 
第 五 條  本條例第五條第三項第一款所稱服役期間，指入營報

到時起至退伍令生效時止。 
第五條第三項第二款受司（軍）法機關羈押，指到押

所報到時起至離開押所時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尚在執行中，指入監（押）所時起至釋放離開監（押）所

時止。 
本條例第五條第三項第三款所稱危安顧慮，由主管機

關綜合相關情報及所在地區環境危險程度等因素判斷之。 
第 六 條  本條例第五條第四項之安全維護期間，指自候選人完

成登記日之登記完成時起至中央選舉委員會當選公告日之

翌日二十四時止。 
第 七 條  本條例第五條第四項依主管機關需求提供協助安全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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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工作之人員，應先通過各原屬機關之安全查核。 
納編總統副總統選舉安維編組之特勤人員，應接受總

統副總統選舉安全維護訓練。 
第 八 條  本條例第六條第二項各項安全維護措施之具體建議，

應由各侍衛編組主任（組長）即時向其所負責之安全維護

對象提出，但必要時由特種勤務任務編組指揮官或副指揮

官、兼任副指揮官為之。 
第 九 條  本條例第七條第二項第五款所稱其他因特種勤務需要

臨時組成之編組，指特勤中心因特定專案任務，於特定期

間內，納編特種勤務專責單位、特種勤務任務編組機關（

構）、單位人員組成之臨時性任務編組。 
前項之臨時性任務編組，由特種勤務任務編組指揮官

核定編成之。 
第 十 條  有關副總統之侍衛、警衛事項由總統府侍衛室協調主

管機關辦理。 
第 十 一 條   本條例第九條主管機關就特種勤務執行情形之訪視，

指對特種勤務任務編組機關（構）、單位之特勤職權事務

為工作訪視，並得於各機關法定職權內對特勤相關支援事

項為協調。 
特勤中心每月召開特種勤務會報，如遇重大慶典或活

動時，另得視需要召開特種勤務相關會報，由特種勤務任

務編組指揮官或其指定之代理人擔任主席，除特種勤務任

務編組機關（構）、單位外，並得邀集特種勤務有關機關

、單位出席。 
第 十 二 條   本條例第十條各款主管機關所得提供之必要支援事項

，應由特種勤務任務編組機關（構）、單位，填具特種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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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支援申請書（申請書如附件）提出申請，由主管機關審

核之。 
第 十 三 條   本條例第十一條之清查、鑑定及通報作業機制，由主

管機關對各有關機關（構）、單位於其業務管轄範圍內協

調之。 
第 十 四 條   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行使職權時，應出示證件或

著制服表明身分，並應告知事由。 
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未依前項規定行使職權者，

人民得拒絕之。 
第 十 五 條   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對於主管機關所劃定之安全

維護區內及欲進入區內之下列各款人員，得為查驗身分並

檢查其隨身所攜帶之物品： 
一、合理懷疑有危害安全維護對象之嫌疑或有危害安

全維護對象之虞者。 
二、有事實足認為對已發生或即將發生危害安全維護

對象之情事知情者。 
三、滯留於應有停留許可證之處所內，而無停留許可

證明者。 
四、行經指定之安全檢查點者。 
五、其他有事實足認將危害安全維護對象之生命、身

體、自由或財產者。 
前項安全維護區範圍及區內各分區之管制程度核定與

安全檢查點之指定，以防止安全維護對象遭受危害之必要

者為限，由特種勤務任務編組指揮官或授權特種勤務任務

編組副指揮官、兼任副指揮官、執行長及各侍衛編組主管

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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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依第一項之規定，為查驗人

民身分及檢查其隨身所攜帶之物品，得採取下列必要措施： 
一、攔停人、車、船及其他交通工具。 
二、詢問姓名、出生年月日、出生地、國籍、住居所

、護照號碼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 
四、令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五、使用金屬探測器或其他相類設備檢查身體。 
人民無故拒絕接受第一項之查驗或檢查者，特勤人員

或特勤編組人員得依安全維護區內各分區之管制程度限制

其進入特定分區或命其離開安全維護區。 
第 十 六 條   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對於安全維護區內之公共場

所或合法進入之處所得為安全檢查，但不得逾越維護維安

對象人身安全之必要限度，且應以對人民權益侵害最少之

適當方法為之。 
前項處所屬私人居住之空間者，應先取得處所管理人

或所有人之同意。但為維護安全維護對象之生命、身體、

自由或財產而情形急迫時，不在此限。 
第 十 七 條   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對於主管機關所劃定安全維

護區內已發生危害或客觀合理判斷易生危害之交通工具，

得予以攔停並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以查驗其身

分。 
駕駛人無故拒絕接受前項之查驗者，特勤人員或特勤

編組人員得命其駛離安全維護區。 
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因第一項交通工具之駕駛人

或乘客有異常舉動而合理懷疑其將有危害安全維護對象之

行為時，得強制其離車；有事實足認其有危害安全維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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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虞者，並得檢查交通工具。 
第 十 八 條   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依法取得之資料，對完成特

種勤務不再有幫助者，應予以註銷或銷毀。 
應註銷或銷毀之資料，不得傳遞，亦不得為不利被蒐

集對象之利用。 
除法律另有特別規定者外，所蒐集之資料，至遲應於

資料製作完成時起五年內註銷或銷毀之。 
第 十 九 條   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對於安全維護區內具安全威

脅之物品，為預防安全維護對象遭受危害之必要，得代為

保管之。 
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對於前項代為保管之物，應

簽發保管物清單，載明代保管之時間、處所、保管物之名

目及其他必要之事項，交付該物之所有人、持有人；依情

況無法交付清單時，應製作紀錄，並敘明理由附卷。 
代為保管之物，應加封緘或其他標示妥善保管。因物

之特性不適於由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保管者，得委託

其他機關或私人保管之，並通知所有人、持有人。 
代為保管之物無繼續代保管之必要者，應將該物返還

所有人、持有人；所有人、持有人不明時，得返還其他能

證明對該物有權利之人。 
第一項代為保管之物品如屬軍器、凶器或其他相類之

危險物品，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得交由相關機關依法

扣留之。 
第 二 十 條   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於特種勤務安全維護區行使

職權時，為制止、排除現行或即將發生對安全維護對象生

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之危害行為或事實狀況，得將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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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車暫時驅離、禁止人民進入安全維護區內或採取其

他即時強制之必要措施。 
第二十一條  本條例第十三條第一項使用槍械及其他特勤裝備致人

民財產損失、受傷或死亡者，準用警察人員使用警械致人

傷亡財產損失醫療費慰撫金補償金喪葬費支給標準辦理，

由主管機關補償之。 
第二十二條  本條例第十五條對於規劃進用特勤人員所為之安全查

核，由主管機關為之。 
特勤中心特勤專業訓練指特勤新進人員訓練，經訓練

及格後，應頒予證書。 
前項安全查核通過、訓練及格之人員，依特勤中心任

務派遣之人事命令執行特種勤務及支領特勤職務加給。 
特勤中心每年實施鑑測，如二年內未派任特勤工作或

連續二年未參加年度訓練、鑑測及格者，除因病、傷無法

參加者外，應完成職務訓練及鑑測合格，始得從事特種勤

務。 
第十五條第一項所稱對特勤人員所為定期安全查核，

指主管機關所為定期安全查核及各特勤專責單位之定期查

（考）核；各機關對納入特勤編組之人員查核，指特種勤

務編組機關（構）、單位對其所屬人員之內部安全查（考

）核；必要之訓練，指其職權內之特勤訓練。查核未通過

者，不得執行特種勤務。 
納入第七條第二項第五款其他因特種勤務需要臨時組

成之編組，於完成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程序且專責從事特種

勤務者，得支領特勤職務加給。 
第二十三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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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申請機關全銜）請求支援申請書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計畫名稱  

計畫內容要旨  

請求支援之原

因及必要性 
 

對特種勤務工

作之預期成效
 

支援項目  

支援期間  

備考 

一、若案件複雜，經主管機關要求，應附申請計畫

書。 

二、支援項目屬特種勤務條例第十條第三款者，應於

年度內執行完畢，結餘款項於會計年度結束前

十五日繳還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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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1 年 9 月 7 日至 101 年 9 月 13 日 

9 月 7 日（星期五） 
․參觀數位學習「明日學校」計畫成果聽取國立中央大學研究團

隊簡報及與師生家長分享經驗並進入教室實地瞭解小朋友學

習情形（桃園縣中平國小） 

․視察彭佳嶼再度重申我國對釣魚臺列嶼之主權並提出落實「東海

和平倡議」之具體步驟（基隆市中正區） 
9 月 8 日（星期六） 

․蒞臨「101年中央機關員工運動會」與部會首長參加400公尺

競走比賽並致詞（臺北市立體育學院） 

․蒞臨「第65屆律師節慶祝大會」致詞並頒發「優秀公益律師

獎」及「會務貢獻獎」予得獎團體及個人（臺北市中山區） 

․訪視花蓮縣秀林鄉和中部落關心野溪整治工程、家屋修繕及

環境重建進度並與受災民眾座談聽取其心聲暨慰勞蘇拉颱風

救災安置及設施復原之工作人員（花蓮縣秀林鄉) 
9 月 9 日（星期日） 

․無公開行程 
9 月 10 日（星期一） 

․無公開行程 
9 月 11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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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見聖多美普林西比民主共和國駐華大使喬馬度（ Jorge 

Amado）  

․接見「國際獅子會」300G2區領導幹部一行 
9 月 12 日（星期三） 

․偕同副總統接見我國出席第20屆APEC經濟領袖會議代表團

一行 
9 月 13 日（星期四） 

․蒞臨「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年」國際學術研

討會致詞（國史館） 

․與醫事團體座談並對「醫病關係與醫療品質」、「醫療行為

刑責合理化」及「醫療糾紛訴訟外爭端解決機制」等三大議

題作出裁示（總統府）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1 年 9 月 7 日至 101 年 9 月 13 日 

9 月 7 日（星期五） 
․參訪「一家工場－心路基金會庇護工場」致詞並致贈加菜金

（高雄市鳳山區） 

․出席「佛光山供僧道糧回向大法會」並向星雲法師祝壽（高雄

市大樹區） 
9 月 8 日（星期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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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公開行程 
9 月 9 日（星期日） 

․無公開行程 
9 月 10 日（星期一） 

․接見「國際獅子會」300B1區總裁辦事處重要幹部一行 

․蒞臨「讓愛萌芽‧活出希望」－2012世界自殺防治日記者會

致詞並與行政院衛生署長邱文達等人共同啟動「讓愛萌芽‧

活出希望」儀式（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9 月 11 日（星期二） 

․接見「101年全球留臺校友會領袖幹部返國參訪團」一行 
9 月 12 日（星期三） 

․蒞臨「臺灣化學科技產業高峰論壇」致詞並頒獎（臺北國際

會議中心） 

․陪同總統接見我國出席第20屆APEC經濟領袖會議代表團一行 

․蒞臨「101年度教育部教師教學卓越獎」頒獎典禮致詞並頒獎

（桃園縣多功能展演中心） 
9 月 13 日（星期四） 

․接見「第24屆亞洲洋服同業聯盟大會」同業代表一行 

․接見「101年蒙古法官司法研習班」第7期學員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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